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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邱敬淵助理教授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專利蟑螂與市場競爭

壹、專利蟑螂

一、專利戰場：智慧型手機

專利在當前市場競爭的重要性，以及專利戰

場的慘烈，可以由約自2009年以來的全球智慧型

手機專利訴訟戰得知一二。這場持續數年的戰爭

波及世界各大、小廠商－擁有專利的廠商可以提

起告訴，而製造產品的廠商則有可能成為侵權被

告。其中，在市場上，擁有專利而沒有產品的這

一類廠商，因為可以告人而不會被告，通常會連

結到所謂的「專利蟑螂」。

二、專利

（一）專利的用途

一般而言，專利制度的目的在於獎勵創新、

保護發明。當專利權人的權利受侵害時，可以對

他方提起侵權告訴。一旦告成之後，又依照專利

權人本身的商業模式，可以選擇發揮禁制令的效

果，排除他人使用該項發明；或者不排除他人使

用，但是藉由禁制令增加談判授權金時的議價能

力，以獲得更高額的授權金。

（二）專利權人

1. Practicing/operating companies

此類廠商包括App le、Samsung、

Microsoft等，基於生產、銷售產品或提供

服務的商業模式。這一類廠商在贏得侵權

訴訟後，可能選擇以禁制令排除其他競爭

者。然而有時也會考量到專利訴訟為公司

帶來的負面形象，因此並不會輕易地提起

告訴。此外，在被其他同類廠商控告侵權

時，他們則會藉由所謂的防禦性專利策略

（defensive patenting）來進行防衛。

2.獨立發明人、大學、研究機構、專利授權

公司 (patent licensing firms)

此類專利所有權人沒有產品，不會被

告，也無法在商品市場上產品、服務獲

利，因此他們控告侵權的目的在於收取權

利金，而非以禁制令排除競爭者。

3.新創企業（startups）

創投公司通常會以專利衡量新創企業

的創新績效(milestones)，以決定是否對於

新創企業挹注資金。

貳、專利蟑螂在美國

一、商業模式與爭議

（一）基本型商業模式

專利蟑螂基本的商業模式為購買專利、控告

侵權、尋求和解。科技大廠如Microsoft、RIM、

Google、Intel等往往成為只擁有專利、沒有產品

的小廠商的侵權訴訟對象，加上無法以防禦專利

策略反控這些小廠商，高額賠償金時有所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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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種“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局面，學界與業

界衍生出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小廠商根本

是專利蟑螂，沒有生產商品，對社會沒有貢獻，

反之有人認為，小廠商的作為是在捍衛專利發明

者的權利，此二看法至今依然適用。

（二）爭議

專利蟑螂的問題在近年越發受到注意。根據

Bessen、Meurer、Ford三位學者在2011年的估

計，以侵權訴訟被告敗訴後股票價值下降的程度

衡量，專利蟑螂在美國每年所創造的社會成本約

800億美金。同時，專利蟑螂的商業模式也出現

一些變化。

1.商業模式變型Ⅰ：薄利多銷

首先，專利蟑螂的侵權訴訟目標不再

只限於大廠商，同時擴大打擊面，攻擊更

多小廠商、下游使用者。例如咖啡店業者

裝設無線網路供顧客使用，即有侵犯專利

權的可能。這些初次遇到專利訴訟的小

廠商根本不預期成為被告，且本身不具

備相關法律背景，甚至無法支應訴訟上的

成本。但專利蟑螂實際上請求的金額並不

高，而是抓準被告大多不願上法庭而希望

以和解了事的弱點，讓雙方迅速達成和

解，形成「薄利多銷」的手法。

此商業模式所引發的爭議除了影響大

之外，專利蟑螂所獲得的和解金往往反映

的是被告不願上法庭所願意忍受的最高金

額，與本案最終是否構成侵權行為並沒有

關係，因此無法彰顯專利在技術進步上帶

來的價值，有違專利制度保護發明、促進

社會進步之意旨。

2.商業模式變型Ⅱ：與practicing companies 

合作/勾結（混和種蟑螂）

舉例而言，根據報導，Apple將專利權

移轉給一間小廠商Digitude Innovations，

再由Digitude Innovations向Apple的競爭

對手，例如：Nokia、Samsung、LG、

HTC、Sony、Motorola、RIM等提起侵權

訴訟。從市場競爭的角度觀察，Apple藉此

提高競爭對手的成本，增強自己在市場上

的優勢地位。

此外，如果混和種專利蟑螂經由

practicing companies取得標準基礎專利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後，可能

違反取得標準基礎專利所應遵守的規範，

例如不以合理、公平的價格提供專利權給

予產業界內所有的需求者，形成市場競爭

上不公平的現象。

（三）專利蟑螂的成功之道：美國專利制度的

缺陷

專利蟑螂在美國的“成功”，以及其他地方

的經驗，往往與當地的制度特點有關。

1.訴訟成本高

除了美國律師費昂貴之外，美國在訴

訟上有所謂的「事證開示」(discovery)，

兩造律師於訴訟開始時必須蒐集證據。侵

權訴訟的被告必須負擔高額的成本證明自

己沒有侵權行為，例如提出大量文件說明

產品的發明與設計。反之，專利蟑螂大多

透過買賣取得專利權，而非專利的發明

者，故無須證明產品如何發明，事證開示

的成本相對較低。

2.專利審查品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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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歐洲，美國專利審查的案件量

大、品質低，因此專利的取得較為容易，

造成專利的取得有時無法反映發明者對於

社會的貢獻，同時給予專利蟑螂更多生存

的空間。

3.專利範圍界定模糊

此為一技術面的問題，特別是在軟體

界，許多專利書上的名詞在業界尚未達成

共識，導致被告在閱讀專利書之後，無法

明確得知自己是否有侵權行為，在考量上

法庭風險的不確定性後，傾向與專利蟑螂

和解。

4.專利權移轉未強制登記

專利權的移轉並未強制登記，使得

專利蟑螂較易隱藏其專利組合  ( p a t e n t 

por t fo l io)，並讓混種蟑螂與pract ic ing 

companies 之間的勾結合作較不易被發

現。這些都增加了可能被控侵權廠商在

事前清查侵權風險、做好授權談判的難

度，對專利制度促進技術移轉的目的並

無貢獻。

二、F T C - D O J  2 0 1 2  Wo r k s h o p：P a t e n t 

Assertion Entities Activities

有鑑於專利蟑螂對美國創新與一般商業活動

的影響擴大，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與司法部於

2012年聯合舉辦專利蟑螂研討會，參與者遍及

產、官、學界。

（一）學術界

法律學者Coleen Chen教授提到2010年專利

蟑螂的訴訟占全體訴訟的29％，2012年提升至

61％。而有趣的是，專利蟑螂其實早在19世紀美

國的農業、鐵路業就已經出現，當時鐵路業聯合

組成聯盟共同對付專利蟑螂，達成不與專利蟑螂

和解的共識。

經濟學家Carl Shapiro教授認為，我們不應

該專注於專利蟑螂的身分角色，而是他們的行為

與金錢流向。如果專利蟑螂所得到的收入最後回

饋給當初的專利發明者，則符合專利制度保護發

明的目的。反之，若大部分的收入最後進到專利

蟑螂或律師的口袋，就沒有達到專利制度的目

的。事實究竟是前者或後者，我們並不知道，還

需要更多資料以及實證研究釐清。

（二）產業界

產業界包括專利授權公司與 p r a c t i c i n g 

companies。所持的觀點基本上也分為兩種。反

對專利蟑螂認為專利蟑螂故意隱藏專利權，增加

事前授權難度；而practicing companies藉由混

種蟑螂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削弱市場競爭；或者

藉由轉移標準基礎專利來規避原專利權人的承

諾等等，這些行為都危害創新。支持專利蟑螂者

的論點則包括專利蟑螂增加專利次級市場的流動

性、提供專利變現(monetization)服務，藉由較

高流動性提升專利的價值，進而達到鼓勵創新的

目的。

（三）專利蟑螂到底是好是壞？

專利蟑螂的整體影響，到最後必須藉

由實證資料來判斷。根據美國G o v e r n m e n 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2013年所提出的報告，

從2007年到2011年，專利蟑螂訴訟大約占全體

訴訟的20％，與Coleen Chen教授所提出的61％

到底哪個正確，還有待釐清。值得提醒的是這些

資料皆是指在法院有登記案號的訴訟資料，如果

進到訴訟前就已經和解的案件，根本不會有案

號。再者，我們在引用訴訟資料時，時常會遇到

非隨機樣本的問題，某些案件本身容易進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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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些則易於和解，於是我們無法用訴訟資料

代表全體，但要校正訴訟資料又有其難度，因此

現實仍是一團迷霧。我們需要有更進一步、更細

緻的研究方法來了解專利蟑螂的現象。

三、美國專利法翻修進行式

（一）近年美國專利法修法重點

2 0 1 1年，美國國會已大幅修改專利法

America Invents Act（AIA），其後因為專利蟑

螂與其他問題，又再次討論修法。到了2013年，

許多與專利相關的法案被提出，其中Innovation 

Act 看起來是最容易通過的，經由眾議院通過，

但在參議院被擋下。

    2015年，同一批人捲土重來，提出與先

前類似的法案，針對專利蟑螂進行專利法改革，

修法重點如下：

1.強制揭露資訊

原告必須提出自己有哪些專利、以及

被告的產品為何侵犯自己的專利權。

2.限縮事證開示

由於事證開示的成本高，因此不須在

訴訟開始時立刻進入事證開示的程序，而

是訴訟進行到某個階段時，才進行事證開

示，以減輕被告的負擔。

3.輸家付費

由輸家負擔對造的律師費。事實上美

國現行專利法已允許在某些特殊的情

況下，授權法官要求輸家負擔對造的

律師費。

4.下游使用者保護

由於下游使用者缺乏資源且廠商分

散，使得專利蟑螂「薄利多銷」的手法容

易成功。因此法案提到，在下游使用者成

為被告時，由提供下游使用者產品的製造

商介入，與專利蟑螂進行訴訟，將訴訟集

中在提供產品的製造商與專利蟑螂之間，

藉此避免專利蟑螂亂槍打鳥。

上述修法提案的影響將擴及所有專利

權人，而非僅限於專利蟑螂，因此大學、

生技製藥業、創投業、小型企業等紛紛公

開表示反對，故今年美國專利法的修正通

過有其難度。

根據2015年9月3日華爾街日報的報

導，在聯邦立法迄今窒礙難行的情況下，

共有27州轉向「自力救濟」，通過州法

案，藉由「消費者保護法」對付專利蟑

螂：「如果被告相信專利蟑螂提起訴訟有

明顯的錯誤，且專利蟑螂的行為有嚴重侵

害專利權的狀況時，被告可以向州法院反

告專利蟑螂。」相反地，亦有主張認為專

利法是聯邦的權限，州立法將侵犯到聯邦

的權限。

（二）專利法的提案內容是否對症下藥？

    1.修法方向與預期效果

前述修法內容大致包括揭露資訊與鼓

勵被告反擊等兩個方向。對於前者，一般

而言，經濟學家認為資訊愈多、愈清楚愈

好，故此方向就對付專利蟑螂的效果並無

太大爭議。對於後者，透過限縮事證開

示、輸家付費、使用者保護等方法，有效

降低被告的訴訟成本，削弱被告和解的誘

因，勇於向專利蟑螂反擊。

真正釜底抽薪的方法是使專利蟑螂的

專利無效和防止專利落入蟑螂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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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防禦專利聚集者 (defensive patent 

aggregators)專門購買專利但是不會告

人。但是這個方法的問題在於當他們花費

成本時，會使所有人被專利蟑螂告的機會

降低，所有人都得利。此時會衍生出打蟑

螂是公共財的問題，沒有人願意花成本打

蟑螂，所有人都想要搭便車。

2.防禦型專利的兩難

事實上，輸家付費是否能達到立法目

的也有待考慮。在專利蟑螂勝訴機率不高

的狀況下(有資料顯示，專利蟑螂案件進到

法院後，僅有約8％成立侵權)，輸家付費

代表有極大可能專利蟑螂必須負擔對造律

師費，使得專利蟑螂的訴訟成本增加。反

之，被告的訴訟成本下降，將使得被告的

和解意願下降。此時雙方最終的和解金額

將減少，專利蟑螂的利潤下降。利潤下降

促使廠商攫取專利、成為專利蟑螂的誘因

下降，可進一步減少專利蟑螂的數量。這

是輸家付費的改革理論基礎。

但是，隨著專利蟑螂利潤下降、專利

蟑螂數量減少，可能被控侵權廠商所受威

脅降低，這些廠商進入市場、投資的誘

因接著回升。這表示專利蟑螂可以攻擊

的對象變多，進而使得專利蟑螂的利潤

回升。後者將削弱輸家付費一開始的效

果，因此輸家付費對專利蟑螂的整體影

響並不確定。

3.反競爭行為

在反競爭行為之中，未來值得注

意的是混種型專利蟑螂與 p r a c t i c i n g 

companies合作、勾結的部分。專利蟑螂

本身沒有產品，在產品市場上並無獨占力

量，而專利是一種技術，因此理論上我們

應建立「技術市場」，衡量專利蟑螂在技

術市場上的獨占力量。但是在專利範圍界

定模糊的狀況下，如何衡量獨占力量？又

如何應用過去各種反競爭行為的理論？目

前尚無一個明確的方法，有待經濟學界的

繼續努力。

參、專利蟑螂在臺灣:臺灣有專利蟑螂嗎？

在上述美國 FTC-DOJ的聯合專利蟑螂研討

會中，許多人認為基本上專利蟑螂是病徵而非病

因，是由於專利生態系統中發生某些根本上的問

題，進而出現專利蟑螂，例如訴訟制度的問題、

專利審查品質的問題等。

專利蟑螂被大家所詬病的原因之一在於他是

從事一種競租行為（rent seeking），沒有創造

任何社會福利，逐利所生的成本對社會有負面影

響，然而其前提要件為，專利系統、產業環境能

夠產生租，使得專利蟑螂「有租可競」。

又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在臺灣目前的環境

下，似乎不存在專利蟑螂。檢討臺灣專利制度運

行現狀，相對於美國，臺灣訴訟成本不高，專利

權人被判決專利有效且侵權成立的勝訴率不高，

侵權賠償金額也不高。因此，在臺灣的專利制度

之下，專利蟑螂的專利並無法有效的嚇唬被告、

逼迫和解。養不出蟑螂本身或許是一件好事，但

是這樣的生態系統是否也同時能促進創新，卻是

我們下一步必須思考的問題。

（本文係講座於民國104年9月22日假公平

會競爭中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臺北大學經濟學

系楊宗霖同學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